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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惠企政策汇编

一、创新载体建设奖励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对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重点（工程）实验室、国

际联合实验室、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工业

公共技术研发设计中心、检验检测中心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、

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、科技服务业示范机构

等研发服务平台的创新主体，分别按同一类别以层级最高的、

同一层级选取一项给予 50 万元、20 万元、5 万元的奖励。

（二）政策依据

《中共许昌市委 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国家和省创新

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》（许发〔2017〕17 号）。

（三）适用对象

我市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工程研究中心，国家级、省级、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。

（四）承办科室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市发改委高技术科，刘 斌，2965713。

二、项目申报成为省重点项目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对列入省级重点项目的，各级发展改革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

生态环境、住房城乡建设、金融等要素保障单位，要按照“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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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资源保重点”的理念，主动对接项目需求，强化服务指导，

出台优惠政策，努力把有限的土地、资金、环境容量、用能等

要素资源，向省重点项目倾斜、集聚，为项目加快建设提供有

力支持。

（二）政策依据

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1 年河南省重点

建设项目名单的通知》（豫发改重点〔2021〕90 号）。

（三）适用对象

符合省重点项目遴选指导目录，由 9 个县（市、区）、市

直各单位按程序申报，经市政府上报省重点项目办审核同意后，

列为年度省重点建设项目。

（四）承办科室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市发改委重点项目办，丁若琳，2965884。

三、项目申报成为市重点项目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对列入市级重点项目的，强化要素保障。

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金融工作局等部门要加强联动，

合力做好重点项目建设要素保障工作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要围绕全年重点项目建设，提前统筹安排，确保

建设用地指标、环境容量指标实现应保尽保。市发改委、市财

政局要加大政策扶持，确保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、专项债券资

金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争取和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安排实现对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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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项目的精准支持。市金融工作局要完善政银企合作等长效融

资对接机制，帮助项目单位有效破解融资难题。

（二）政策依据

《中共许昌市委 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 2021 年扩大有

效投资计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许发〔2021〕3 号）。

（三）适用对象

符合市重点项目遴选指导目录，由 9 个县（市、区）、市

直各单位按程序申报，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后列为年度重点建

设项目。

（四）承办科室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市发改委重点项目办，丁若琳，2965884。

四、充电桩（站）企业建设运营充电桩奖励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公交、环卫、物流、通勤等公共服务领域专用充电设施，

高速公路服务区、国（省）道和城际快速公路沿线新建的公用

充电设施，均不受总装机功率和桩数限制，按照主要充电设备

投资总额的 40%给予省级财政奖补；其他满足总装机功率 600

千瓦以上或集中建设 20 个以上充电桩（群）的公用充电设施，

2021 年省级建设奖补标准退坡至 30%,以后根据国家和省财政

政策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政策依据

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快电动汽车充

电基础设施建设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豫政办〔2020〕30 号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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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适用对象

在河南省智能充电服务平台上注册，取得河南省充电运营

商资质的企业，且充电桩（站）在项目属地发改委已备案，经

市发改、财政、科技、工信及第三方专家组成的联合验收组验

收通过。

（四）承办科室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市发改委能源规划建设科，曹四军，2963609。

五、公路客运场站建设补助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综合客运枢纽按投资规模大小补助 3000-7500 万元，其中

投资 1 亿元以下每站国、省补助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；投资

1-2 亿元每站国、省补助总额不超过 4500 万元，其中省补助不

超过 1500 万元；投资 2-3 亿元每站国、省补助总额不超过 6000

万元，其中省补助不超过 2000 万元；投资 3 亿元每站国、省补

助总额不超过 7500 万元，其中省补助不超过 2500 万元。普通

公路客运站新建一级车站国、省补助总额每站不超过 3000 万

元，改建国、省补助总额不超过 2000 万元，未能申请国补资金

的，省补资金不超过 1000 万元；新建二级车站国、省补助总额

每站不超过 1200 万元，改建项目每站国、省补助总额不超过

1000 万元，未能申请到国补资金的，省补资金不超过 600 万元；

新建三级站每站省补助不超过400万元，改建项目每站补助200

万元。

（二）政策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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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

加快全省公路客运场站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豫发改基础

〔2015〕539 号）。

（三）适用对象

经发改部门核准，按照《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》

（JT/T 200-2020）标准建设的新建、改建公路客运场站。

（四）承办科室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市发改委基础产业科，张颖，2965052。

六、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单个项目支持标准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核定投资的 30%，最

高不超过 5000 万元。

（二）政策依据

《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

办法》（发改经贸规〔2021〕817号）

（三）适用对象

主要用于支持物流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，重点支持已纳入

年度建设名单的国家物流枢纽、国家骨干冷链基地内的公共性、

基础性设施补短板项目，包括多式联运转运设施项目，高标准

公共仓储设施新建、改扩建及智能化改造项目，保税仓储设施

项目，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和信息化提升项目等。冷链物流设施

项目，重点支持服务于肉类屠宰加工及流通的冷链物流设施项

目，公共冷库新建、改扩建、智能化改造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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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承办科室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市发改委服务业科，王博，2962210。

七、省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采取贷歉贴息方式的,对实际发生的银行贷款利息(按照基

准利率计算)补贴比例不超过 50%;采取以奖代补、财致补助方

式的,对单个项目补助额原则上控制在项目总投资的 30%以内。

原则上补助类项目对单个项目的补助额一般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（二）政策依据

《河南省省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豫财贸〔2020〕

121 号）

（三）适用对象

(一)支持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。支持各市(县)消费升级,

出台扩大实物商品消费、促进汽车消费等释放消费潜力的惠民

政策;支持电子商务、会展服务等现代服务业;支持家政服务、

居民生活必需品储备机制建设等民生服务业;支持品牌消费集

聚区建设、扩大中华(河南)老字号规模等商贸服务业等。(二)

支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。推进国家、区域物流枢纽等现代物流

运行体系建设;支持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、城乡高效配送体系

等农村流通服务体系建设;支持冷链物流、快递物流、电商物流

等物流业重点产业转型发展;支持现代流通体系统计监测工作

等。(三)支持现代服务业融合创新发展。支持现服务业产业优

化布局、改革开放发展、业态模式创新;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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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业深度融合;支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;支持服务业载

体平台建设、企业品牌培育等。(四)其他经省致府批准的支持

服务业发展项目。

（四）承办科室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市发改委服务业科，王博，2962210。

八、通过许昌市“信易贷”平台融资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通过信用许昌网站进入许昌市“信易贷”平台，支持信用

状况良好且具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主动注册，自主选择信用贷款

产品（包括纯信用贷款），解决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。

（二）政策依据

《关于深化“信易贷”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通

知》（豫发改财金〔2021〕275 号）

（三）适用对象

企业划型属于中小微企业，经营领域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

信用状况良好，经营状况良好，具有真实融资需求。

（四）承办科室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市发改委财政金融科，陈静，2966178


